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办法

一、学院介绍
陕西师范大学材料学科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转型初建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2011年学校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为依托，以研究型学院建设为目标，成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经过多年努力，已成为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之一。
学院现有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硕士点，目前材料学科ESI排名进入全球前1.4‰（2025年11月）。目前建有3个博士研究生专业，3个硕士研究生专业，3个本科专业。
学院拥有教育部111引智基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档案局重点实验室、陕西省文物修复与环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大分子科学重点实验室、陕西省能源新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陕西省能源新技术工程实验室、光电材料科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陕西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陕西省光电功能材料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陕西省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和陕西省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工作站等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
学院拥有一支由双聘院士、国家级和省部级各类人才为核心的师资队伍，学缘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
构合理，富于创新，追求卓越。现有教职员工70余人，专任教师中教授（研究员）28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8人，98%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及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教师占教师总数74%以上。教师队伍中有双聘院士2人，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5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3人，宝钢优秀教师奖2人，省级人才计划入选者12人，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带头人3人，陕西省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3人，陕西省领军人才4人，陕西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1人，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5人。
学院坚持“突出特色、注重基础，加强应用，发展交叉，促进联合”的科研工作方针，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积极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坚持产学研互动发展。围绕功能材料制备、结构、性能及应用研究，形成了太阳电池材料、文化遗产材料保护与工程、储能材料与器件、无机非金属光电功能材料、液晶及功能高分子材料等特色研究方向。在研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省部级及企业横向项目40余项。近年来在材料、工程、能源等领域主流期刊发表SCI论文750余篇，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特等奖2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3项，厅局级特等奖1项、一等奖9项、二等奖7项，授权专利130余件。


二、招生计划
学院共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14名，其中包括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少民骨干）1名，硕博连读5名。我院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所列的各学科方向，采用“申请-考核”的方式招录博士研究生。
三、招生目录

	一级学科名称及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
	研究方向
	导师姓名
	应试语种
	业务水平测试科目名称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01纳米材料与器件
	何学侠
	英语
	材料表征与材料科学基础

	
	
	02有机功能材料
	陈新兵
胡鉴勇
王强
	
	

	
	
	03纳米电催化
	陈煜
	
	

	
	
	04纳米光电和催化材料
	闫俊青
	
	

	
	
	05钙钛矿电池与二维材料
	赵奎
	
	

	
	080502
材料学
	01纳米材料、薄膜材料与太阳电池
	刘生忠
	
	

	
	
	02电子功能陶瓷材料
	杨祖培
	
	

	
	
	03材料表界面化学与应用
	徐华
沈淑坤
	
	

	
	
	04钙钛矿电池与二维材料
	刘治科
向万春
	
	

	
	
	05新型半导体单晶生长、光电探测与成像
	刘渝城
	
	

	
	0805Z2
文化遗产材料保护与工程
	01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工程
	李玉虎
邢惠萍
金普军
贾智慧
	
	


[bookmark: _GoBack]四、报考条件
“申请-考核”者需首先达到我校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所列出的博士生报考基本条件。此外，还应满足下列条件：
1.外国语
英语成绩（水平）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全国大学英语六级450分及以上（5年内有效）；在相应英语国家获得硕士学位；新托福（IBT）成绩80分及以上（5年内有效）；雅思成绩6分及以上（5年内有效）；新GRE考试Verbal成绩154分及以上（5年内有效)；近3年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英文学术期刊发表2篇及以上。
外语成绩（水平）未达到认定标准者，须参加外语水平测试，测试通过者准予参加综合考核。
2.业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1）应届硕士毕业生：近五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含录用和在线发表）与所报考专业密切相关的SCI二区及以上论文2篇及以上。
（2）往届硕士毕业生及学校规定的同等学力人员：除满足应届硕士毕业生条件外，还应有不低于上述条件规定的其它学术论文，或主持课题，或出版专著，或发明专利等科研成果。
业务能力如不能达到上述要求，须参加业务水平测试，测试通过者准予参加综合考核。
3.其他要求
申请者健康状况符合博士研究生入学体检标准。申请者具有较好的专业基础和一定的科研能力，在某一领域或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学术专长及学术成果。申请者需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潜力。
五、申请材料
材料要求详见《陕西师范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除学校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要求的材料之外，申请者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学位论文：应届硕士毕业生需提供硕士学位论文或学位论文的详细摘要和目录；往届生须提供完整硕士学位论文。
（二）研究成果：近5年以来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利、获奖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及相关材料。
（三）研究计划：内容包括本人学习及学术研究的简要经历和研究成果、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本人拟从事的研究方向、科研设想和研究计划等（不少于1500字）。
申请者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一经发现存在伪造、提交虚假材料等违纪行为，将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包括取消录取资格及学籍等，相关后果由申请者承担。
六、报考程序及要求
参照《陕西师范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申请阶段
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完成网上报名及缴费，报名时间为：2026年2月2日9:00-2月28日17:00，已报名且缴费成功的考生按照学校要求提交报考资料
（二）审核及考核阶段（资格初审、资格复审、水平测试、综合考核）
1.资格初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对考生报名资料进行审核，审核材料是否完善，是否符合博士报考条件。
2.资格复审及水平测试。我院组织专家对考生业务情况进行复审并打分，确定是否符合我院“申请-考核”业务条件，符合条件者准予参加综合考核；对于条件不符者，参加相应水平测试，测试通过者准予参加综合考核，复审结果上报我校研招办核准。
3.综合考核。我院组织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进行外语水平、专业知识、科研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能力考查。综合考核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在对考生进行综合考核时，外语水平测试成绩不计入总成绩。专业知识考查满分100分（60分为及格线），科研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考查满分100分（60分为及格线），考生总成绩=专业知识考查×50%+科研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考查×50%。专业知识考查、科研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考查中考生总成绩均应不低于60分，否则视为考核不合格。
（三）拟录取阶段
1.我院将根据考生综合考核成绩排序。考生拟录取后需要进行体检，未达到体检要求的，取消拟录取资格。
2.所有录取为非定向的博士研究生，入学前须将人事档案转入我校，毕业后自主择业；录取为原单位定向培养的考生，须与我校签订相应的定向协议书，入学前不转户口和人事档案等关系，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七、其他
本办法未尽事宜，以我校发布的《陕西师范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老师
联系电话：029-81530709
联系邮箱：dongff@snnu.edu.cn
QQ群：陕师大材料学院2026博士招生（1077699701），申请时请注明“报考专业+报考导师+姓名”。
